




体证照数据对接,在办理具体业务时通过内部业务系统或共享平

台查验市场主体数据,无法获取的,可通过业务渠道与属地登记

机关核实信息。

(二 )创新业务模式。电子营业执照与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,电子印章与实体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可作为

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。各县区要广泛宣传学习《电子营业执

照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和 《开封市市场主体电子印章推广使用暂

行办法》,接受市场主体办理业务时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

章。着力破解应用中的难点堵点问题,积极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和

电子印章应用和服务领域,推动实现全市互通互认,让数据多跑

路,让群众少跑腿。

(三 )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应发尽发。在企业设立登记

完成时,电子印章和电子营业执照同步发放。各县区登记窗口要

积极引导企业法定代表人通过
“电子营业执照

”
小程序申领电子

营业执照,通过
“
开封市市场主体电子印章服务平台

”
申领电子

印章。

(四 )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应用尽用。市场主体在全市

各县区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登记业务时,可 以由法定代表人使

用电子营业执照进行签名提交。在申请办理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

械、特种设各等业务时,可 出示电子营业执照证明主体资格。工

作人员能够通过内部业务系统进行查询、核验的,不再要求提供

实体营业执照或纸质复印件,切实为企业降成本、增便利。业务

办理完成后,法定代表人凭电子营业执照或电子印章可领取各类

许可事项办理结果,不再重复进行身份验证。除需缴回旧营业执

照的审批事项外,不得以未提供营业执照为由拒绝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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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以信·息技术为支撑深化改革。扩大
“证照分离

”
改革

全覆盖应用范围,对开封市市场监管领域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

实现全覆盖。改革方式为优化审批服务,精简审批材料。具体改

革举措为加强政务信息共享共用,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纸质营业

执照。多途径加强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印章应用与
“一业一证”、

“
一件事一次办

”
等改革的紧密衔接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区局要充分认识到推进建立电子

营业执照、电子印章跨区域互信互任机制的重要意义,加强领导

和协调,精心组织,周 密安排,确保全市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印

章推广应用工作整体有序推进。

(二 )积极宣传推广。各县区局要加大对电子营业执照和电

子印章的宣传力度,及时回应社会关切,营造良好氛围,让企业

和群众充分了解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的应用场景和使用方

式。对有效做法、典型案例及时进行宣传报道,适时组织开展经

验交流,加快应用推广。

(三 )坚持创新引领。创新工作理念和制度机制,深入推进

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印章应用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模式创新 ,

鼓励先行先试,积极运用新技术,探索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印章

应用新机制、新渠道和新方式。

(此件不公开 )

开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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